
高雄市政府與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合作 

協助辦理退休公務人員參與年金改革共同訴訟收件服務 

高雄市長韓國瑜體恤退休公務人員為提起年金改革行政訴訟勞苦

奔波，特指示市府人事處協助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辦理參與

年金改革共同訴訟收件服務。凡退休公務人員，行政訴訟審理法院

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，行政訴訟還在提起時效內者，可以在 2月 21

日(星期四)及 2 月 23 日(星期六)兩天的上午 9 時至 12 時、下午 1

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持相關文件，到市府四維行政中心 1 樓中庭由

人事處協助收件後，送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彙集辦理第三階段共同訴

訟。 

本次受理對象僅限於保訓會1月 23日以後來文寄送復審決定書

者，如果退休人員收到保訓會復審決定書的寄送日期在 1月 23 日以

前者，必須附上郵件投遞證明，收件日期在 1月 23 日以後者才能受

理。凡是退休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行政訴訟還在提起時效內，且管轄

法院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，有意提出行政訴訟者，請親自攜帶下列

文件辦理：（1）身分證、（2）退休所得重新審定通知書(含公文+

計算表)、（3）保訓會復審決定書(含公文+復審決定書)。前開文件

請準備正本 1份及影印本各 2份，並請攜帶標楷體之印章 1枚。  

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共同訴訟層級包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、最高

行政法院及大法官會議釋憲，裁判費及律師費等相關費用由該協會

負擔。至於管轄法院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或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者，

該協會無法受理。另外，提起行政訴訟，依法應在收到保訓會復審

決定書後 2 個月內提出。因此，凡是收受復審決定書已經超過 2 個

月者，也無法受理。此外，復審決定書末頁的教示條款，必須載明

如不服決定向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」提起行政訴訟，始可送件。如

果是向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」提起行政訴訟或向「高雄高等行政法

院」提起行政訴訟者，同樣無法受理。請退休前輩特別注意，以免

來回奔波又無法辦理。市府對於李來希理事長及協會工作人員對南

部退休公務人員的協助，表示感謝。另就市府自行審定退休教育人

員退休所得案的行政訴訟，韓市長也支持我們的退休人員希望法院

能進行聲請釋憲。 


